






切　　結　　書
1、 查　　　　　                       公司駕駛人　　　　　　　　　　　　　
參加本(103)年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遴選，申請書內所填各項資料均屬實情。
2、 本人實際從事駕駛人工作3年以上從未間斷，現仍在本公司實際從事駕駛工作。
3、 上述各項資料如有不實，一經查明，駕駛人與公司負責人願共同負偽造文書及偽證之刑事責任，並自願放棄法律上一切抗辯權利。
4、 本(103)年得獎駕駛人獎金發放以匯款方式匯入該得獎駕駛人帳戶，於得獎名單公告後7天內，得獎駕駛人同意提供本人帳戶資料及帳戶影本，以利後續匯款作業。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月　　　日
　
附錄一A





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駕駛執照反面影本黏貼處








駕駛執照正面影本黏貼處








附錄一B





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正面影本黏貼處








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反面影本黏貼處








行車執照背面影本黏貼處





行車執照正面影本黏貼處





附錄二





駕駛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公司/商號名稱：


公司/商號地址：


統一編號：


負責人：　　　　　　　　　　　　　　　　　（簽章加蓋公司/商號章）





＊備註：


為保障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遴選申請權益，申請書內個人資料僅作為本次遴選審查，交由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查詢期間內違規紀錄及刑事案件紀錄，不供他途使用。








